
1

规划主要内容
一、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张掖市行政辖区范围，总面积为 3.86 万平

方公里（包括中农发山丹马场）。

二、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1 至 2035 年。近期至 2025 年，中期至

2030 年，远期至 2035 年。

三、规划原则

（1）整体保护、应保尽保。

（2）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真实载体和历史环境。

（3）合理利用、永续发展。

（4）统筹规划、建设、管理

四、保护目标

（1）整体性保护目标。

（2）活态化保护目标。

（3）立体化彰显目标。

（4）在地性创生目标。

五、历史文化价值与名城特色

1、历史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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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西走廊郡卫战略·关陇锁钥之地

（2）祁连山水生态屏障·文明孕育之域

（3）丝路商贸多元交融·文化生成之所

（4）生命绿洲聚落人居·生活创生之乡

2、名城特色

（1）张掖为河西走廊、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关陇锁

钥” 、“丝路明珠”、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河西走廊绿洲

地区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塞北江南风物清嘉名城；

（2）张掖古城是中国古代城市格局与山水环境营造良

好结合的典型代表；

（3）张掖古城体系营建是中国古代河西走廊绿洲地区

山水文化城市型制的典型代表；

（4）张掖城镇村聚落是体现河西绿洲地区塞北水乡地

域特征和智慧营建的典型代表；

（5）张掖的建筑是具有河西走廊多元文化杂糅特色传

统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

（6）张掖的丝路文化、军事边防文化、卫所制度文化、

多民族融合文化、移民文化、商帮文化、佛教文化、农业文

化以及市井日常生产生活是人居聚落社会生态的活态动力。

六、保护内容

构建张掖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以具有保护意义、

承载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价值的城市、村镇等复合型、活态遗

产为主体和依托，保护对象主要包括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传统村落）、街区和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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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与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地名文化遗产等保护传承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

从市域、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与其他特色风貌地段（包

括历史文化风貌区）、文物保护单位与历史建筑、传统风貌

建筑和历史环境要素、地下文物埋藏区等物质空间层面，对

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

（1）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0 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338 处，尚未核定不可移动文物

372 处。

（2）历史建筑

保护历史建筑 35 处。

（3）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历史文化街区 3 处，分别是西大街—劳动南街历史

文化街区、文庙巷历史文化街区、西来寺巷历史文化街区。

（4）历史城区

保护“河汊交织，水环湖绕，十字方城，井田街巷”的

历史格局，保护“一城山光，半城塔影，苇溪连片，古刹处

处” 的历史城址环境，保护传统城垣格局。

（5）历史文化名镇

推荐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2 处，乌江镇和安阳乡。

（6）历史文化名村

推荐申报历史文化名村 2 处，碱滩镇古城村和安阳乡高

寺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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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传统村落

保护已公布的 11 处中国传统村落,即罗城镇天城村、老

君乡峡口村、碱滩镇古城村、碱滩镇普家庄村、安阳乡高寺

儿村、安阳乡王阜村、大马营镇马营村、清泉镇南湖村、龙

渠乡龙首村、新坝镇暖泉村和李桥乡高庙村。

（8）自然保护地

国家公园 1 处，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甘肃省片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处，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甘肃张掖黑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地质公园 2 处，张掖丹霞国家地质公园，张掖市

甘州区平山湖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级湿地公园 1 处，甘肃张掖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级沙漠公园 2 处，临泽小泉子沙漠公园，高台骆驼

驿国家沙漠公园。

省级森林公园 2 处，张掖省级森林公园、甘州区黑河省

级森林公园。

（9）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张掖市定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 5 项国家级非遗项目，

33 项省级非遗项目，128 项市级非遗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场馆 2 个、传习所 24 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 4 名、省级 45 名、市级 199 名。

（10）古树名木

古树 18 种 89 株，其中国家一级古树 4 株，占 4.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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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二级古树 20 株，占 22.2%；国家三级古树 66 株，占 73.3%。

名木 1 种 1 株；长生树 3 株；古树群 7 处，其中胡杨古树群

3 处，枣树古树群 4 处，共计 3668 株。

古树名木的具体分布情况为甘州区古树 18 株，古树群 1

处，长生树 3 株；山丹县古树 35 株；民乐县古树 20 株；临

泽县古树 14 株，古树群 4 处；高台县古树 1 株，名木 1 株，

古树群 2 处。

（11）古城遗址

保护古城遗址，包括骆驼城遗址、黑水国遗址、许三湾

城遗址、氐池古城、觻得古城、删丹古城、日勒古城、草沟

井古城、羊蹄沟古城、肃南皇城遗址、明海古城、镇天古城、

永固古城、峡口古城、高台天城等 15 处。

（12）古人类古文化遗址

张掖市共发现各个历史时期的古文化遗址 539 处，其中

新石器时代遗址 7 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 7 处，汉至明代各

类遗址 54 处，古窑址 5 处，其它古遗址 466 处。

（13）历史名胜

保护修复张掖古景意境，整治影响风景名胜意境的障碍物，

与城乡发展相结合，重构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甘州八景空间

结构。保护山水名胜的历史文化内涵及空间结构。

特别保护当今流传较广的古“甘州八景”：“祁连积雪、

薤谷晴岚、黑河春融、苇溆秋风、甘泉晚照、木塔疏钟、东

山烟雾、板桥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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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护重点

张掖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重点内容包括：

（1）张掖区域山水格局、遗产网络结构与整体性基底关

系；

（2）“丝路重镇、关陇锁钥、军事要地、河西绿洲”杂糅

文化的多样类型与不同时期的演变特征；

（3）历史城区的城址环境、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自然

历史景观环境与结构特色；

（4）历史文化街区和特色风貌地段；

（5）保护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历史建筑，历史环境要素

及传统风貌基质；

（6）保护具有地方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优秀传统文化。

（7）保护不同历史时期遗产要素的层叠和关联结构关系，

保护张掖地区生产生活方式对生成和塑造名城价值特色的

社会生活动力机制。

八、保护范围划定

1、历史文化保护线

《张掖市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中的历史文化

保护线包括本规划划定的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

护单位、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

2、历史城区范围

北起北环路，南至南环路，东起东环路，西至西环路，

占地面积为 4.2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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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历史文化街区范围

（1）西街-劳动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东至劳动街

东侧小巷、西至西环路、南至青年西街、北至西大街，总面

积 11.20 公顷；其中，核心保护范围 2.05 公顷，建设控制

地带 9.15 公顷。

（2）文庙巷历史文化街区：东至东环路、西至张掖市

第二中学、南至民主东街、北至青年东街，总面积6.09公顷。

其中，核心保护范围1.16公顷，建设控制地带4.93公顷。

（3）西来寺巷历史文化街区：东至县府街、西至育才

中学西边界、南至陈家花园巷、北至民主西街，总面积 2.11

公顷；其中，核心保护范围 1.12 公顷，建设控制地带 0.99

公顷。

4、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

文物保护单位和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范围和建设

控制地带以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为准。规划以各级人民政府

公布的具体界线为依据，划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

设控制地带。

5、历史建筑保护范围

（1）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包括历史建筑本身和必要的风

貌协调区。

（2）位于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历史建筑保护范围为历史

建筑本体，历史文化街区外的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包括历史建

筑本体以及与其紧邻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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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市域保护目标

（1）构建文化遗产保护框架

保护范围方面，将名城保护拓展至全域，甚至与张掖相

关的区域，形成市域、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及其他历史

地段、文物单位与历史建筑、地下文物埋藏区 5 个层面的保

护体系。

保护内容方面：保护不仅纳入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

范围的山水，同时，对保护区范围外的所依托的山水田园环

境进行积极保护；不仅保护古城、县、镇、村等物质载体，

还应该保护其承载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内涵。

（2）复兴张掖城乡文化内涵

历史文化遗产是城乡形成、发展至今遗留下来的见证，

是城乡内涵和特色的体现，同时更是城乡发展的基础与宝贵

资源。通过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复兴城乡的文化内涵，提升

城乡文化活力。

（3）确定城市发展刚性前提

保护对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张掖

历史文化遗产的发展与利用应当以保护为前提，可持续发展

为目标，避免不适当的开发行为。

十、市域保护重点内容

（1）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2）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3）传统村落

（4）河川遗产廊道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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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古道廊道保护

（6）古人类文化遗产

（7）地方其他文化遗址。包括古城遗址、古建筑遗址、

交通设施遗址、军事设施遗址、古窑址等其他古遗址。

（8）其他地方代表性遗产保护。包括历史名胜遗产、

宗教文化遗产、石窟刻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重要代表建筑

保护、水利设施遗存保护、农业遗产保护、古道古桥等历史

环境要素保护。

（9）特色型村镇及景区型历史地段保护。

（10） 与张掖历史文化相关的自然保护地，如国家公园、

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地质公园、沙漠公园、森林公园、

风景名胜区及古树名木等。

十一、市域整体保护

1、市域保护框架

以张掖山水城邑聚落生产生活的历史文化遗产生成脉

络为保护要点，以核心、区片、廊带、枝脉、节点的形态，

形成网络化历史文化保护结构框架自然和人文景观独特山

体的保护。

建立张掖区域性的保护框架，以点状的名城、名镇、名

村、街区、文物保护点、特色风貌建筑及村镇聚落、风景名

胜、景区景点、一般历史文化资源点；线形的河网水道、古

驿道、铁路等文化线路，面状的地形地貌、文化单元斑块和

地域文化基底等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资源形成区域文化

生态系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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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域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和展示，构筑文化多

元和开放包容的保护传承体系，形成“一郡两卫三区三廊道”

的全域保护格局。

2、区域文化整体性网络结构关联性保护

由于张掖与区域文化地理的山水格局与历史上社会经

济文化活动的紧密关系，保护张掖地区彼此关联所构成的区

域文化整体性网络结构。根据张掖在河西走廊区域历史发展

演变过程，自然环境、移民聚居、建制变迁、产业发展、军

事战争以及丝路商埠等独特的资源条件与各时期历史事件

因素影响着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影响和生成了整体动

态的区域历史文化资源网络。

3、整体自然山水保护

（1）保护整体地貌形势。

（2）彰显张掖山水区位特色。

（3）保护山水形势格局特色。

（4）保护山川形态类型。

（5）保护山水环境特色。

（6）保护山水城邑格局：“南保青龙、北锁黄龙、中建

绿洲生态城市”

4、山体的保护

（1）自然和人文景观独特山体的保护

（2）与城邑村镇聚落营建相关的山体保护

（3）一般山体的保护。

5、水系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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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护黑河流域水系及周边关联自然人文要素（古

道、桥梁、坝堰、湖洲、聚落、田园、名胜、景点等）所形

成的遗产为骨架，形成整体关联的水脉绿洲遗产网络。

（2）保护河湖、泉潭、滩池、渠坝、水库等自然和人

工水体及水利设施。

6、岸线的保护

（1）保护市域范围内不同汛期的河湖岸线及关联水系

岸线。保护洲岛、滩涂、河湾、浅滩、沼泽湿地等丰富的河

溪水岸形态。

（2）保护岸线上的坝堰等人工遗产设施。 整治修复受

破坏的河溪岸线，减轻河岸侵蚀崩塌对岸线与岛屿的破坏。

开展汛期间带生态保护与修复。

7、绿洲田园的保护

与国土空间规划的生态空间、农业空间相协调，保护市

域塞上绿洲田园生态基质域山水生态控制区。保护生成农业

遗产的传统生态农田区，主要包括黑河流域的河谷绿洲田园、

田园生态控制区、农田生态控制区、生态控制区，培育和恢

复以河川港汊水系、山体植被和冈墩田园为主体的生态环境，

保护修复生态景观区，使绿洲田园资源与良好的山水生态环

境永续利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8、自然与文化景观资源保护

自然与文化景观资源保护 随着国家管理体制的改革，

建立统筹协调的空间体系，对张掖市的国家地质公园、森林



12

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湿地公园等自然与文化景观

区单元，加强自然与文化景观资源的价值特色保护，建立清

晰有利的管理体制。保护七一冰川、丹霞地貌、山丹军马场、

黑河流域自然保护区、祁连山国家公园、张掖国家湿地公园、

东大山自然保护区。

9、河川遗产廊道保护

张掖丝路商埠及自然山水形态多样发达，保护黑河流域

及祁连山水系及丝路古道文化遗产廊道。建设河西走廊国家

文化遗产线路核心区。

10、古道廊道保护

张掖作为河西走廊丝路重镇，古驿道相对集中发达，保

护丝路古道及沿线自然和人文景观廊道。规划保护古道或古

道遗址本身及其周边的自然生态景观、沿途历史村镇、文物

古迹、交通设施、历史环境要素和民俗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

使散落在张掖区域的遗产得以整体关联性保护和展示利用。

11、遗产片区及斑块单元保护

保护张掖老城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历

史文化名镇片区、历史文化村落片区、绿洲及戈壁田园生产

片区、自然保护区、三景区景点等斑块单元。

12、长城的保护展示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弘扬长城文化精神，全面梳理和调查记录市域内长城各

类遗产资源遗存保护情况，对重点长城段落实施保护修缮工

程，并保护与长城沿线的古村落、古戏台和红色文化资源，

保护好历代长城遗址，展示好历史时期多样、文化内涵丰富、

长城内外交界明显的地貌自然环境特征。



13

13、大黑河文化遗产廊道的保护展示

推进黑河流域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和自然生态资源的系

统保护，进一步挖掘黑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构建黑河文

化遗产廊道，开展黑河文化生态博物馆的研究和建设工作。

14、丝绸之路文化线路遗产的保护展示

进一步挖掘和展示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资源要素和文

化价值内涵。重点保护好沿线文物古迹、周边关联历史城镇

聚落，尤其是丝路商贸遗存、防卫关隘体系和古道遗存。

15、其他地方代表性遗产保护

（1）宗教文化遗产保护

保护张掖宗教文化的载体，道德观、西来寺、马蹄寺、

山丹大佛寺、张掖大佛寺等。保护宗教文化场所所依托的自

然环境。开展宗教文化的思想研究和对外交流，加强宗教文

化遗址遗迹保护与城乡空间风貌塑造以及积极教化育人活

动的结合。

石窟寺院：马蹄寺石窟群、文殊山石窟。

摩崖字画：榆木山岩画、黑石头沟岩画、寡妇房地子岩

画、灰房地子沟岩画、老虎沟岩画、大滩沟（大房子）岩画、

石炭沟岩画、木头沟（井子）岩、画象牙台子岩画、雷山岩

画、长沟山岩画 11 处

（2）近现代重要史迹及重要代表建筑保护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要求古树名木与

构筑物， 规划建议在完善建立档案，继续加强管理和保护，

统一挂牌，定期检测，加强宣传，建立具有针对性的保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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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应保护好其生存环境，不得砍伐古树名木，古树名木周

边进行建设时，应将古树名木作为重要设计要素予以保留，

不得随意搬迁。此外，避免孤立隔离式保护，与历史格局及

周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关联性整体保护。

保护汪家墩遗址（红西路军驻守）；红军战壕遗址：碴

子河红军战壕、卡子湾战壕、小口子沟战壕 3 处；中国工农

红军西路军纪念馆（高台烈士陵园）；福音堂医院旧址；艾

黎与何克陵园； 肃南红西路军纪念塔；红石窝会址纪念碑。

（3）水利设施遗存保护

张掖绿洲地区众流经络，有河州渠坝以蓄水，有水墩土

垡以止水，保护河洲闸堰、渠坝、土垡及附属设施。张掖地

区水利设施和洲滩的保护纳入水利灌溉工程遗产、文化景观

与农业遗产的范畴进行保护申报，积极进行保城护渠的综合

治理与维护。

保护张掖柔远渠水利、三清渠等历史灌渠，保护开渠屯

垦、改良盐碱地的经验和渠旁用柳桩土垡的措施技艺。

（4）农业遗产保护

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遗产，是农业聚落与所处环境

协调进化和适应的结果，因此不能将其进行封闭保护，否则

会造成更严重的衰退和遗产保护地的持续贫穷。农业文化景

观应采用动态保护的方式，即“在发展中保护”。发展有机

农业，保护传统农业技术和农业文化、种源种业，特色农产

品生产与加工工艺、适度发展生态旅游，实现功能拓展。建

立生态与文化的补偿机制。积极对张掖特色的农业遗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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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保护、申报、产业化以及管理培育。

（5）古道古桥等历史环境要素保护

古道遗址，包括丝绸之路、青张古道、甘北古道。

古水道遗址：黑河水道。

古桥遗址：黑水河桥、四善桥、饮马桥、南津桥、北津

桥、大满桥、通局桥、新建桥。

16、村镇型及景区型历史地段保护

在市域范围应进一步加强历史地段的普查和挖掘。对尚

未列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文化村落，但保存有一定

传统建筑或特色产业等其他具有历史文化资源价值的历史

村镇和自然与文化景区，建议作为历史地段进行保护，作为

市域名城保护体系中的特色片区与历史文化基质，并纳入乡

村振兴战略，科学合理传承张掖地区文化。

挖掘具有特色的村镇资源，拓展完善历史文化名城市域

保护系统。第八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中，甘肃省张

掖市甘州区花寨乡花寨村（金花寨小米），甘肃省高台县巷

道镇东联村（果蔬）。前六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监测合

格名单：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梁家墩镇五号村（梁家墩蔬菜）、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明永乡沿河村（绿涵高原夏菜）、甘肃

省张掖市甘州区上秦镇徐赵寨村（陇上春绿娃娃菜）、甘肃

省张掖市甘州区乌江镇天乐村（祁沅春蔬菜制种）。

十二、历史城区保护

1、历史城区保护框架

（1）整体环境格局保护。保护张掖历史城区的整体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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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格局。保护绿洲湿地水系，完善水系沟通。塑造张掖历史城

区风貌特色，优化历史城区的空间格局，提升城市空间品质。

（2）城市形态保护。保护古城池的山水格局。护要求：

保护张掖古城历史格局及所遗留下来的城墙遗址与护城河。

沿历史城墙带及历史水系格局形成步行开放空间和公共文

化设施节点，形成城市绿环。保护与历史城墙有紧密关系的

山水结构完整性。严格历史城区视廊范围的建设活动，以上

片区保护整治与建设要有利于历史文化内涵的体现。对障碍

建筑分期逐步进行整治更新。

（3）历史道路街巷格局保护。分类保护张掖历史城区

的历史道路街巷系统。保护要求与措施：规划保护古城的街

巷结构格局，分类整治修复提升历史街巷的风貌及品质，保

护风貌格局完整的历史街巷，对于已拓宽街巷，保护其格局

以及与历史城区的结构关系，对于侵占改变的街巷进行有条

件的疏通整治，规划逐步完善张掖的“主街—小街—支巷”

街巷系统及被更改的街巷名称。

（4）历史标志物保护。保护张掖历史城区古城现存鼓

楼、大佛寺、古城墙（存遗迹）、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

建筑群等历史地标。

（5）视廊保护

在保护视廊已有的障碍建筑在远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

予以拆除。保护视廊区域内新建建筑应进行视线分析，避免

出现突兀建（构）筑物破坏视廊景观。

（6）历史文化空间体系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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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历史性城镇景观保护方法，以历史发展时间与空间

形成机制为线索，在遵循历史城市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在历

史城区重构连续的文化空间，从而维护历史性城市遗产的完

整性、真实性、可读性与可持续性。充分考虑张掖历史城区

文化意义以及文化多样性，改善城市空间和生活品质。

通过沿街立面整治、局部地段的更新和拆除、历史文化

街区入口空间营造等方式，梳理历史文化空间连接关系，对

张掖历史城区的历史空间进行重构，将现存的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地段进行联系，并联通到古城四条主街，联系周边山水

格局关系，组织连接散落的历史遗存及遗址信息，使历史文

化空间体系更为完整。

（7）地下文物埋藏区保护

对历史城区应积极进行地下文物埋藏区的发掘与保护。

地下文物埋藏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进行

保护。

（8）地名保护

保护道路街巷、历史水系、城市区域等历史地名，在城

市发展建设过程中应保留历史地名。对已经不再使用的历史

地名，可以结合将来城市更新，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启用。

（9）历史城区高度控制

为延续历史城区的整体格局特征，基于历史文化价值判

断，通过整体空间分析、视廊分析，并考虑在合适区域的适

度发展引导，对历史城区进行高度控制。

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登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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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应保持原高，并根据

相关保护要求进行特殊控制。

其他根据实际调研情况及历史城区保护管控要求再行

确定。

（10）历史城区建筑色彩控制

保护张掖传统街区“砖土木瓦、彩绘点缀、绿树掩映”

的主体色彩和风貌特征。

保护张掖传统建筑风貌以清水砖墙和生土墙、木构结合

为基调，解放前后部分红砖红瓦的色彩特点，选择部分地区

恢复张掖作为河西地区生土建筑风貌的特色片区。

历史城区新建和改建建筑应当尽可能采用清淡柔和的

色彩，与整体环境相协调，避免采用厚重的色彩。城市主要

轴线上避免出现使用色彩过分鲜艳的立面装饰或广告牌，保

持历史城区整体环境清淡的格调。同时在房前屋后、道路两

侧积极进行绿化种植。

（11）历史城区风貌引导

为强化张掖历史城区历史风貌，对历史城区内重点区域

进行风貌引导。

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地段、文物古迹保护片区及其

之间的区域为传统风貌引导区。在该区域内的新建、改建应

当与传统风貌相协调。

2、张掖历史城区规划

（1）功能定位

张掖历史城区功能定位：张掖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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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走廊绿洲地区的丝路商埠枢纽、文化商业中心、居住生活、

文化旅游和文化创生功能复合区。

（2）用地功能调整

用地调整主要涉及历史城区内的文化商业用地、公共设

施用地、居住用地、市政设施用地、绿化用地等方面。进行

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基础设施、提升环境质量方面的要求和

措施。

对历史城区内的障碍高层建筑用地，划定特别控制用地，

在未来具备条件时进行整治更新，持续优化历史城市空间。

在历史城区增加为居民服务的社区商业设施和文化活

动设施用地，提升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与品质。结合道路建设

小地块用地置换、增加社区级公共开放空间，增加市民活动

及文化空间展示场所。

（3）人口策略

张掖历史城区未来不宜大量疏解人口，采取少量人口结

构置换调整和保留适当原住人口相结合的方式，维持历史城

区活力和创新力。

（4）交通体系完善

历史城区应当采取公共交通主导的交通出行模式，通过

有轨电车、公交等方式提供便捷的交通服务。

历史城区内城市道路和街巷不宜进行拓宽，可通过局部

道路疏通改善交通体系，结合历史街巷的梳理疏通，增加交

通流线的连接关系与可达性。

历史城区应通过稳定化管控措施，降低机动性交通对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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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城市空间环境的隔离与干扰，提高交通出行的体验品质和

慢行环境。

（5）公用设施完善

历史城区内不应设置枢纽变电站、变电站、开闭所、配

电所应采用户内型。

历史城区内不应保留或新设置燃气输气、输油管线和贮

气、贮油设施，不宜设置高压燃气管线和配气站。中低压燃

气调压设施宜采用箱式等小体量调压装置。

对历史市政工程设施和管线进行普查，制定保护、维护

的方案。

历史城区内电力、电信等市政管线应结合历史环境整治

采取地下敷设方式。当遇到地下空间不足、管线净距不能满

足标准的情况时，采取共同沟等工程处理设施，以保护管线

的安全运行。

历史城区内设置通信、广播、电视等无线电发射接收装

置的应作视线分析，避免破坏视廊景观。特别对屏山和展衣

山上的电信及其他设施的建设要结合科普科技展示以及山

体历史环境的整治的进行整治，设施的建设避免破坏历史城

市格局与历史风貌。

十三、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

保护 3 处历史文化街区，西街-劳动街历史文化街区、

文庙巷历史文化街区、西来寺巷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文化街区应划定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历

史文化街区内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较为完整、历史建筑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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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风貌建筑集中成片的地区划为核心保护范围。在核心保护

范围之外划定建设控制地带。建设控制地带指为确保核心保

护范围内街区格局及历史风貌完整性在其外围划定的必须

进行建设控制的地区。

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应保护街区的格局、历史

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

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但是，新建、

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除外。

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历史建筑，应当保持原

有的高度、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等。

在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新建、扩建必要的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城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应当征求同级文物主管部门的

意见。

在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拆除历史建筑以外的

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应当经城市人民政府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

十四、 实施机制

（1）行政管理结构

市县规划局应成立保护处，管理全市的历史文化保护、

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的规划编制、设计事务以及相关行政许可

事务。县规划局专设保护科或历史文化名城办，配备专职人

员，负责历史文化保护规划的编制与管理工作。

（2）综合协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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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张掖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作为统一领导和协

调全市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委员会由常务主

管副县长牵头，协调规划、国土、房产、文物、建设、水利、

计划、法制、财政等相关部门。

（3）咨询评议机构

尽快成立张掖山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负责对历史

文化街区、历史地段和历史建筑的认定、调整以及撤销等相

关事项的评审，为政府和保护管理委员会决策提供咨询意见。

保护、控制和建设、监督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历

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和历史建筑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审查

历史城区及历史文化街区内重要的建设活动。

十五、相关图件

1、历代丝绸之路交通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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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域文物古迹分类分布图

3、市域山水格局保护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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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历史城区清代城池格局示意图

5、历史城区环境要素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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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历史城区街巷保护规划图

7、历史城区景观视廊保护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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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历史城区保护区划总图

9、历史城区文化展示与利用规划图


